
 

 

 

 

分测〔2024〕24 号 

 

第一章 总则 

为进一步提高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率，规范大型仪器的自主上

机使用，确保仪器的安全、高效运行，从而有效发挥大型仪器设

备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培养学生的学

习力、思想力、行动力，塑造学生的创造力，特制定关于自主上

机操作的管理规定。 

第二章 用户资格及培训 

第一条 申请自主上机操作人员，需持有《实验室安全考试合

格证》，经过规定学时的理论培训、实操培训和安全培训，通过考

核认证，获得相应仪器的自主上机操作培训合格证书。 

第二条 本中心对各类仪器不定期地开设有初级、中级和高

级用户的测试技术培训班，通过严格考核后可获得相应仪器和级

别的上机资格证书。 

 
 



 

第三章 仪器预约及使用 

第三条 首次上机前需提交导师签名的《自主上机操作承诺

书》给仪器负责老师，并上传导师签名的《自主上机操作承诺书》

到预约系统中。 

第四条 预约前，需与仪器负责老师确认仪器设备测试要求

和样品要求，满足条件方可预约自主上机，未经允许测试对仪器

有损坏的样品，引起的任何异常情况均被视为本次上机所致。 

第五条 初级用户只可预约工作时间段的机时，中高级用户

可预约非工作时间段机时。中高级用户若需进行过夜测试（23：

00-6：00），还应提交导师签字的《分析测试中心过夜实验申请单》。 

第六条 自主预约上机时间，依照先预约先得的原则，并严格

按照预约时间自主上机。  

第七条 若有特殊情况需取消测试，应尽早与仪器负责老师

联系取消预约或更改预约时间，无故迟到 30 分钟以上自动取消

本次上机资格，扣除相应信用分，且费用照计。 

第八条 成功预约自主上机后，在预约起始时间最多携带助

手一人进入指定实验室上机，不得将与本次实验无关的物品特别

是危险化学品带入实验室。 

第九条 所有预约自主上机人员都必须自觉遵守学校和分析

测试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听从仪器负责老师的安排，严格按照



 

仪器操作规程及作业指导书进行操作。 

第四章 实验安全及故障处理 

第十条 预约上机进入实验室后应立即检查所预约仪器设备、

外围设备、温度湿度、水气电等运行情况及室内卫生状况，发现

异常立即报告设备管理人员，正式实验开始后报告的任何异常情

况均被视为本次上机所致。 

第十一条 在自主上机检测操作过程中遇到问题或异常情况，

请及时与设备管理人员或指导教师取得联系寻求帮助；切不可违

规操作，以免造成人身损伤和仪器设备损害。 

第十二条 爱护公物，仪器配件和试剂使用后立即归还原处。

实验中应保持桌面、地面、水槽、仪器整洁；实验室所属仪器、

试剂、样品及配套物品等不得带出实验室。 

第五章 使用记录及数据保存 

第十三条 上机结束后应按要求如实填写使用记录，如遇仪

器故障或异常情况，请一并详细记录。 

第十四条 为避免实验结果丢失，应把实验数据及结果存放

在仪器负责人指定的计算机非保护空间（盘）；仪器设备配套计算

机均不能使用 U 盘拷贝数据，且不能随意拷贝和删除他人数据。 

第六章 仪器复原及实验检查 

第十五条 上机结束后，按规定操作恢复仪器初始状态或关



 

机（不间断供电设备除外）。 

第十六条 自主上机操作实验原则上不得超出预约时间。实

验结束后，不得在实验室内逗留。 

第十七条 按实验室相关管理规定检查实验室设施，确认安

全后方可锁门离开。 

第七章 责任认定及赔偿办法 

第十八条 自主上机操作人员应全流程规范操作，由于未遵

守上述规定造成的仪器设备丢失及损害，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并要求其予以赔偿。 

第八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生效，由中山大学分析测试

中心负责解释。 

 

 

 

分析测试中心 

2024 年 10 月 8 日 

 


